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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兴起的背景下，影视作品二次创作短视频作为短视频中占据重要地位的类型，

其引发的著作权保护问题值得探究，在司法实务当中合理使用的认定存在的一些困境，例如合理使用的

认定标准缺乏明确性等。影视二次创作短视频的种类繁多，本文将通过类型化将二创短视频分为不同类

型进行探索和研究，研究和分析认定合理使用的各种方法，从多方面角度探究适用于实际的正确认定二

创短视频构成合理使用的方法，完善合理使用制度并发挥其对于协调保护著作权人的利益以及促进文化

作品创作和文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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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rise of short video platforms such as Douyin and Kuaishou, the secondary cre-
ation of short videos in film and television works, as an important type of short videos, has caused 
copyright protection problems worth exploring. In judicial practice, there are some difficulties in 
the identification of fair use, such as the lack of clarity in the identification standards of fair use. 
There are many types of short videos for secondary creation in film and television. This paper will 
classify the short videos for secondary creation into different types for exploration and research, 
study and analyze various methods for identifying fair use, and explore the methods for correc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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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fying the fair use of short videos for secondary creation from various perspectives. Perfecting 
the fair use system and giving full play to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coordinating and protecting 
the interests of copyright owners and promoting the cre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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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现今信息网络呈现出快速发展的局面，浏览二次创作短视频已经成为多数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娱乐

方式，二次创作短视频以剪辑影视、游戏等现有素材为基础制作而出，呈现出丰富多样的内容形式，短

视频具有的获取简便、形式丰富、制作门槛低、娱乐有趣等特点，吸引了大量观众，为短视频作者带来

了巨大的流量，同时也孕育了庞大的经济潜力。但由此也产生了原作品著作权与二次创作短视频之间的

冲突，如何平衡二者之间的关系亟待进一步研究。关于影视二次创作短视频的合理使用问题研究，国内

外都呈现了一定的研究动态和发展趋势。国内学者重点研究二次创作短视频的独创性、合理使用立法模

式及认定标准，但相关问题尚未形成学界共识，仍有较大研究空间。在独创性认定上，学界对二次创作

短视频是否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存在分歧。储翔、陈倚天认为其融入创作者思想与独特表达，具

有独创性[1]；王迁认可部分二次创作的独创性，同时指出构成作品不等于不侵权[2]；徐俊主张只要体现

作者个性，即应认定为作品[3]；黄亚洲按类型分析，认为改变时长式、经典片段式缺乏独创性，艺术评

论式具有一定独创性，影视解说式易产生市场替代效应，片段引用式存在侵权风险[4]。在合理使用立法

模式上，修正后的《著作权法》增设兜底条款，但多数学者认为未根本改变封闭式立法的僵化性，王迁、

王文敏均对兜底条款的实际适用性持谨慎态度[5] [6]，李扬则主张知识产权法定主义应贯穿立法司法全过

程[7]。在合理使用认定标准上，学界多主张“三要素说”“四要素说”，少数学者支持“八要素说”；

熊琦主张改造三步检验法适用，董彪[8]、项杨春[9]认为“四要素检测法”更具可操作性，倪朱亮则建议

引入转换性使用规则[10]，结合相关法律条款辅助认定。 
综上，国内研究成果丰富，但仍有不足：一是较少结合二次创作短视频的特殊性展开研究；二是缺

乏判定其合法性的有效对策；三是研究呈现碎片化，缺乏系统探讨。本文将立足现有成果，从立法与司

法双轨视角，厘清合理使用认定标准并提出实践建议。 

2. 影视二次创作短视频概述 

2.1. 影视二次创作短视频的定义 

我国法律并未对短视频进行明确的定义，短视频通常是指用户在各类 APP 上传播的时长较短的视听

内容，时长多为从几秒钟到十几分钟，其类型多样、内容丰富多彩，涉及情景短剧、生活记录、解说、剪

辑等多种类型，同时创作主体多元，短视频的创作门槛较低，因此普通用户也能够自主创作，此外还存

在专业机构创作以及平台专业用户创作。 
影视类二次创作短视频作为短视频领域中的一种，属于以现存视频为基础进行再创作的二次创作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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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其与影视作品的密切联系使其具有独特之处。二次创作短视频顾名思义，是指建立在已有著作权

的视听作品之上，利用视频素材进行再创作的短视频。然而，这种再创作并非简单地将原视频搬运或剽

窃，而是通过设定新的脚本，以某个角色、故事线或原视频为基础，赋予新的视角，并运用改编、评论、

恶搞、戏仿、混剪、拼接、引用等创作手法，将原创新元素融入其中，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独创性[11]。 

2.2. 影视二次创作短视频的分类 

鉴于短视频类型的多样性，光凭以上描述并不能全面理解影视二次创作短视频，那么可以借助类型

化的法学研究方法，将影视二次创作短视频进行分类研究，可以更好地理解影视二次创作短视频的特点

和内涵[12]。通过对影视二次创作短视频进行类型化的分析可以对此类视频有更直观的感受。根据上述对

影视二次创作短视频的界定，可以将现实中的影视二次创作短视频主要分为以下三种： 
简单截取类：这一类型的影视二次创作短视频通常直接引用某一影视作品中的片段，或将不同影视

作品中的片段简单拼接在一起。这类作品一般独创性较低，其独创性主要体现在对原影视作品片段的选

择、拼接以及剪辑方法上。既包括著作权人自己发布的用于宣传的预告、花絮等短视频，也包括其他创

作者对影视作品内容进行直接截取并简单加工之后发布的短视频；同时也包括对类似主题作品进行截取

剪辑后形成的盘点类短视频[13]。 
评价解读作品类：这类二次创作视频常常选取特定作品或多部作品的片段，以此为基础，通过解读、

旁白、字幕和表情包等手法，对作品的核心内容进行概括和评价。这样的视频不仅可以评析单一作品，

还能涉及一系列作品，为观众提供深入的探讨和解读。 
创作剪辑型：这种类型的二次创作视频通过对多部作品中的片段、场景和人物进行拆解和重组，搭

配合适的背景音乐或配音，展现出一个与原作截然不同的新主题和形式。此类短视频所引用达到作品数

量较多，且对原影视作品的引用方式创造性较高，呈现出的形式和风格与原作品相差较大，能够更充分

地体现出短视频创造者的独创思维，具备独立的故事脉络，因此对原作市场不会产生大规模的替代效果，

并且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原作品起到宣传作用，提高原作品的知名度。 
尽管上述分类未能穷尽所有影视二次创作短视频的类型，但通过对不同类型进行具体梳理和分析，

可以具体分析影视二次创作短视频合理使用的条件。 

3. 影视二次创作短视频的侵权风险 

短视频著作权侵权是没有得到影视作品著作权人的同意，就擅自利用别人的作品，或者以其他方式

对他人著作权进行侵害的行为[14]。前文对二次创作的界定中所提及的二次创作，指的是对他人已有的影

视作品进行的二次创作，例如解说类短视频，必然要使用原影视作品的部分片段，这就涉及到对影视二

次创作短视频涉嫌侵权的情况的法律认定问题。 
根据上述所提到的不同类型的影视二次创作短视频，就简单截取类短视频而言，在该类短视频中，

著作权人本人发布的短视频自然不涉及侵权问题，但是其他短视频创作主体未经授权大量引用他人的影

视作品，发布在各类平台，对原视频会产生替代效果，影响原影视作品的潜在市场，对于习惯追求碎片

化信息的大众而言，通过浏览这些短视频之后就能够满足其需求，从而失去观看原影视作品的兴趣，对

原作品及其著作权人的利益将产生较大的不利影响，大多数情况下可以认定为侵权。就评价解读类短视

频而言，在一些情况下，此类短视频可以符合“介绍、评论他人作品的合理使用”为由而不被视为侵权，

使得短视频创造者能够在合理的空间内进行创作。对于创作剪辑类短视频而言，相较于前两种类型短视

频，创作剪辑型二次创作短视频的独创性显然更高，可以结合不同方法对其是否侵权进行分析认定，其

被判断为侵权的概率相对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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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具体从著作人身权和财产权两个方面分析影视二次创作短视频对他人著作权可能产生的侵权风

险。 

3.1. 侵害他人著作人身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规定，著作权人享有包括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

整权等权利在内的著作人身权，下文将对影视二次创作短视频行为可能侵害的这四项著作人身权分别进

行分析。 
首先，就发表权而言，发表权为一次性权利，即，作品一旦发表那么该权利就用尽了，影视二次创

作短视频从已发表作品中截取素材，一般来说不存在对发表权的侵犯；其二，署名权，署名权是指表明

作者身份，在作品上署名的权利，因此如果影视二次创作短视频标注了素材来源，则不会侵犯署名权，

但如果短视频未标注素材来源，便构成对原影视作品著作权人署名权的侵犯。其三，修改权，修改权是

指著作权人对其作品以及授权他人进行修改的权利，在互联网上的大多数影视二次创作短视频都在不同

程度存在未获得授权的情况下对原影视作品进行修改的情况，因此很有可能侵犯原影视作品著作权人的

修改权；最后，保护作品完整权，即著作权人享有的保护其作品不受他人歪曲、篡改的权利，影视二次

创作短视频引用他人的影视作品进行编辑、删改，极有可能侵犯到原著作权人的保护作品完整权[15]。 

3.2. 侵害他人著作财产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著作权人享有的著作财产权包括复制权、发行权、出租权、展览

权等，在影视二次创作短视频中，其二次创作行为可能侵犯他人的著作财产权主要包括：复制权、信息

网络传播权、改编权、汇编权等权利。 
其一，复制权，是指以印刷、复印、拓印、录像、录音、翻录、翻拍等方式将作品制作成一份或者多

份的权利。影视二次创作类短视频制作过程中，往往采用对原作品下载、翻拍、搬用等方式，这就对原

作著作权人的复制权造成了侵害；其二，信息网络传播权，是指权利人有权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

提供，使公众可以在其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规定，任何组织或者

个人将他人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应当取得权利人许可，并支付报酬，

大多数影视二次创作类短视频通常在未得到原影视作品著作权人的许可的情况下就将原作内容发布在网

络传播平台上，使得大众可以自行选择时间地点来知悉原作内容，从而产生与原作著作权人的信息网络

传播权的权利冲突；其三，改编权，是指改编作品，创作出具有独创性的新作品，二次创作类短视频制

作者在原作品的基础上通过不同的制作渠道形成新的视频，实质上是在行使原作著作权人所享有的改编

权；其四，汇编权，是指将作品或作品的片段通过选择或编排，汇集成新作品的权利，例如前文对二次

创作类短视频分类中的简单剪辑类短视频就是对多个视频进行剪辑，制作短视频集锦，无疑构成了对著

作权人汇编权的侵害。 

4. 影视二次创作短视频合理使用制度的适用 

4.1. 影视二次创作“适当引用”行为界定 

合理使用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著作权人的权利，是一种对著作权侵权的抗辩，能够在一定程度

上防止对著作权的过度保护而阻碍社会文化创新。合理使用制度是我国著作权法中一项重要的制度，是

指“在特定的条件下，法律允许他人自由使用著作权而不必征得著作权人的同意，也不必向著作权人支

付报酬的情形”。《著作权法》的任务既包括保护著作权也包括促进人类文明发展，合理使用制度有助

于平衡原影视作品著作权人与影视二次创作短视频创作者之间的利益。因此，“影视二次创作短视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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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构成侵权”本质上可转化为“影视二次创作短视频是否符合合理使用”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 24 条以列举的方式规定了 12 种“合理使用”的情形，其中影视二

次创作短视频主张合理使用主要根据“适当引用”，“即为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在作

品中适当引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根据该条文的规定，分析影视二次创作短视频是否符合合理使用，

主要有三个要素：首先，涉及两个作品，即存在被引用的原影视作品和由此产生的影视二次创作短视频；

其次，需存在引用行为，即影视二次创作短视频所产生的作品引用了原影视作品；最后，引用行为是否

合理、适当。但是这一规定的表述过于笼统，无法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因此，仍需要法官通过各种方

式对案件进行具体分析，但难免出现审批标准不统一的情况，因此为了更好地解决影视二次创作短视频

合理使用的认定问题，明晰合理使用的认定标准，便仍需要不断完善合理使用制度。 

4.2. 影视二次创作短视频合理使用的适用困境 

4.2.1. 我国影视二次创作短视频合理使用的认定标准缺乏明确性 
我国最新修订的《著作权法》第 24 条虽然添加了兜底条款“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作为

补充，但是该条款本质上仍是对法源进行了限定，这样会导致其他情形的合理使用空间得到限制，其封

闭式列举的缺点实质上并未改变[16]。 
这种封闭式列举在二次创作短视频引发的版权纠纷中发挥的作用有限，且目前并没有相关规定明确

规定兜底条款应当如何适用，因此在司法实践当中，法院引用最多的情形便是“适当引用”条款，即“为

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在作品中适当引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这就实质上对影视

二次创作短视频的创作目的和创作方式进行了严格的限制，也就是说其构成合理使用只能是基于以下两

个目的：一是介绍、评论原影视作品；二是借用原影视作品说明某个问题。只有符合上述目的其中之一

才能构成合理使用，但是现如今短视频市场繁荣，种类多样，许多类型的短视频并不能够以“适当引用”

来构成合理使用，例如戏仿类短视频，但是从利益平衡的角度来看，其他类型的二次创作短视频在特定

条件下也能够构成合理使用，鼓励短视频作者的创作热情。 
综上，随着网络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影视二次创作短视频的数量在不断地增长，同时创作方式也

呈现多样化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我国《著作权》对于合理使用的规定，并不能够适应影视二次创作

短视频的发展现状，因此对我国现行合理使用制度进行发展完善是必要的，改变其封闭式立法模式，以

更好地适应短视频发展现状，促进文化生活的进步，平衡原著作权人与二次创作者之间的利益。 

4.2.2. “三步检验法”与“四要素分析”适用存在困难 
《伯尔尼公约》的第九条规定了对著作权的限制的“三步检验法”，即在特定情况做出，与作品的

正常利用不相冲突，未不合理地损害权利人合法权益。最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将“三

步检验法”引入了合理使用的认定范畴，同时增加了兜底条款，这一修改在一定程度上扩张了合理使用

的范围，给予了法官一定程度上的自由裁量权，使其能够根据案件实际情况做出公正的裁判[17]。然而这

三个因素都只是对合理使用的认定进行原则性的指引，其标注过于抽象，因而不可避免地在具体司法实

践的应用中存在困难，例如何为“特定情况”，“不合理的损害”的程度，对于这些问题都没有明确具体

的规定予以明确，因此认定是否构成合理适用对法官的依赖程度较高，极易出现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影

响法律的可预见性和稳定性，甚至于损害法律的权威以及威慑力。 
美国合理使用认定所采用的“四要素分析法”能够为我国完善合理使用制度提供借鉴。根据“四要

素分析法”判断作品合理使用的四个考虑因素包括：1) 使用的目的和性质，包括该使用是否具有商业性

质或者为了非盈利教育性目的；2) 作品的性质；3) 在整个作品中所使用部分所占的数量和质量；4) 使
用对原版权作品潜在市场和价值的影响[18]。然而四要素实质上也未能提出明确具体的方案解决合理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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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认定问题，在适用时仍然需要法官结合案件进行根据自身经验进行判断，具有很大的弹性空间，此

外我国司法制度与美国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四要素分析法”与我国实际情况并不能够很好地相结合，

无法较好地解决合理使用制度的不足之处。 

5. 影视二次创作短视频合理使用制度的完善 

5.1. 调整合理使用制度为开放性立法模式 

《著作权法》第一条就立法目的进行了阐述：在保护保护作者的著作权，同时也要促进文学艺术的

发展和繁荣。即，著作权法的根本目的是促进社会艺术文化事业繁荣发展，但是目前我国著作权法第二

十四条对合理使用采取的封闭式列举的立法方法显然无法满足影视二次创作短视频繁荣发展的需求，即

使增加了“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这一条款作为补充，然而对于“其他情形”法律与司法解释

均未作明确的规定，因此如何适用该款规定界定合理使用亟待解决。 
因此本文认为有必要调整为开放性的立法模式，以避免适用僵化的法律条款，在兼顾原著作权人和

影视二次创作短视频作者利益的基础之上，明确“其他情形”，对其加以细化，增强法条的可预见性和

可操作性，例如将兜底条款修改为“其他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特定情形”，在具体司法实践当中要注重

平衡各方的利益，以更好地实现著作权法的立法目的及价值追求。 

5.2. 使用目的区分为商业目的与非商业目的 

在我国司法实务中，合理使用与是否持商业动机无绝对关系。然而，影视二次创作短视频是作者利

用已有作品的视频素材进行创作，其中的所引用的素材便可能源于原创作者的商业行为，如果再通过较

为简单的二次创作而达到作者商业目的，便有违著作权法的利益平衡原则。例如，存在许多影视二次创

作短视频的创作目的并非是纯粹的传播，创作者更多地是为了通过视频点击量和转发量来变现，以获得

经济利益。因此，影视二次创作短视频是否构成合理使用应当对其创作目的进行分析，如果其主要是为

了获得盈利而对原作品进行简单地再创作，那么二次创作者应当取得原著作权人的授权许可。 

5.3. 结合引用比例以及转换性使用程度进行综合判定 

引用比例也是认定二次创作短视频合理使用的重要因素之一。如果二次创作的视频中大量引用原作

品，那么可能会被认为是侵权行为。因此，在创作二次创作短视频时，应控制引用的比例，避免对原作

品造成过大的影响。同时，如果引用的内容是原作品的必要部分，那么这种引用可能是合理的。但是引

用比例低并不必然构成合理使用。在优酷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与被告深圳市蜀黍科技有限公司一案

当中 1，法院判决认为被告虽然引用比例不高，但是涉案图片“能够呈现整部剧集的具体表达”，这种方

式会导致观众失去观看原影视剧的兴趣，最终影响原影视作品的市场，损害原著作权人的权益。因此，

从引用比例来判断合理使用时，应当综合考虑所引用的内容是否覆盖原影视作品全片，或是否涉嫌原作

的核心片段或者核心要点[19]。如果二次创作视频的内容需要大量引用和重复原影视作品的内容，导致观

众无需观看原作品就能大致了解原作品的主要内容，这就会削弱了观众观看原作品的动机和兴趣，甚至

产生使观众认为二次创作视频可以完全替代原作的不利结果。这种情况下，二次创作可能已经超出了合

理限度，应当审慎考虑对原作内容的再创作和重构，以充分尊重原创作品的独特性和魅力。 
其次，我们应当判断影视二次创作短视频对原影视作品引用内容的转换使用程度，转换使用程度越

高，相对而言越可能构成合理使用。因此，影视二次创作短视频是否突破了原影视作品的表达形式、是

否表现出不同的思想观点、不同的艺术审美等，对于判断是否构成合理使用具有重要参考价值[20]。合理

 
1深圳市蜀黍科技有限公司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案，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20)京 73 民终 18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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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制度所提倡的应当是独创性较高的作品，对于影视二次创作短视频而言，其对原影视作品引用的内

容以新的表达形式进行创作利用，输出独特的价值观以及艺术审美，同时也能给原作品带来活力，从而

既能够激励二次创作短视频的创作热情，也能够为原影视作品带来一定的宣传作用，从而实现利益上的

双赢。综上，在判断合理使用过程中也应当将转换性使用作为标准之一。 

5.4. 新增对原影视作品市场的替代性要素 

判断是否构成合理使用，应当要分析影视二次创作短视频是否抢占原影视作品市场份额。原影视作

品与二次创作短视频之争实为市场份额之争，是否会形成市场替代性，是判断是否形成合理使用的关键

性因素。例如，各大短视频平台盛行的“xx 分钟看电影”等短视频大多数都对原作具有替代性，受众观

看此类短视频时，能够获取原影视作品的主要内容、核心思想观点，从而不会再去观看原影视作品，因

此会挤压原影视作品的市场份额，抢占其受众，最终损害其期待利益。言而总之，只要影视二次创作短

视频完整地表达了原影视作品的核心思想和表达技巧，不论二次创作视频所引用原影视作品的内容长短，

是否覆盖原作核心内容，如果其成为受众替代原作品的选择，则可以替代原作品的市场份额，继而侵害

原作合法权益，难以再落入合理使用范围之内[21]。综上，在判定合理使用时，应当将影视二次创作短视

频对原影视作品市场的替代性纳入考虑因素。 

6. 结语 

在数字媒体时代，影视二次创作短视频已经成为了文化交流与创意表达的重要方式。然而，随之而

来的版权问题也引起了广泛关注。本文从多个方面对影视二次创作短视频的合理使用问题进行了深入研

究，并得出了以下结论。首先，保护原作版权是推动影视产业健康发展的基石。在二次创作短视频中，

创作者应当尊重原作版权，遵守相关法律法规，避免侵犯原作知识产权。这有助于维护市场秩序，鼓励

更多优秀作品的涌现。其次，影视二次创作短视频能够促进创作多样性。通过重新剪辑、拼贴、解说等

方式，创作者可以赋予原作新的意义和表达形式，为观众提供多样化的观赏体验。这种创意表达方式有

助于激发创作者的创造力，推动文化创新。平衡创作者权益与原作权益是关键所在。在保护原作版权的

同时，应当尊重创作者的二次创作成果，保障其合法权益。相关法律法规应当明确创作者和原作权益界

限，不断发展完善合理使用制度，明确合理使用判定标准，以实现双方的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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